《关于加强我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政策解读


一、制定《实施意见》的背景是什么？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在是中小学校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讲好中小学思政课，引导中小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是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近年来，我区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较好成绩，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有的地方和学校对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重视不够；有的中小学校思政课教师配备不足，岗位吸引力不强；部分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不能很好适应培养时代新人的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支持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合力有待增强，等等。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学校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推进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
二、《实施意见》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方针政策？
在《实施意见》的制定过程中充分解读和把握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和《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方针政策，符合下列国家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教育部关于印发〈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通知》(教师〔2018〕16号)等法律法规。
三、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目标与任务是什么？
通过一些列政策举措，培养补充一批，努力补足配齐思政课教师，满足中小学开足开齐思政课的需求。专业培训提升一批，教师思政政治素质、师德修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思政课专业素养、教育教学能力大幅提高。创新机制激活一批，逐步形成评价评价合理、激励有效、保障有力的管理机制。全区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规模、结构、素质能力基本满足全区中小学教育教学发展需要，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名师辈出的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
完善自治区、市、县（市、区）三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培养体系，优化培养模式，压实培养责任，使我区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理想信念坚定、理论功底扎实，教书育人水平整体提升，切实打造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素质优良、数量充足，专职为主、专兼结合的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
四、如何规范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配备制度？
完善编制保障，核定或调整中小学编制时应充分考虑思政课教师配备情况，严格按要求配齐思政课教师。小学低、中年级应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思政课教师，小学高年级思政课教师应以专职为主，有条件的地方可逐步提升专职配备比例。小学思政课教师可由班主任或相关课程教师兼任，小学党组织书记、校长、德育主任、大队辅导员等领导管理人员应在培训合格后兼任小学思政课教师。初中、高中应配齐专职思政课教师。实行中小学思政课特聘教师制度，聘请本地区党政干部、社科理论界专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负责同志以及各行业先进模范、英雄人物等定期到中小学讲课或作报告。
完善编制保障，确保中小学配齐思政课教师，原则上按照师生比1：200的要求配备思政课教师。其中，小学低、中年级按照1：300的比例配备专职思政课教师，小学高年级思政课教师应以专职为主，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1：250的比例配备专职思政课教师。小学思政课教师可由班主任或相关课程教师兼任，小学党组织书记、校长、德育主任、大队辅导员等领导管理人员应在培训合格后兼任小学思政课教师。初中、高中应按照1:200的比例配齐专职思政课教师。实行中小学思政课特聘教师制度，聘请本地区党政干部、社科理论界专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负责同志以及各行业先进模范、英雄人物等定期到中小学讲课或作报告。


五、如何健全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表彰奖励机制如何创新我区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评价激励机制？
在全国模范教师、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评选推选活动中向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倾斜。选树宣传一批自治区级中小学思政课名师和骨干教师，支持每个市、县（市、区）建立一批思政课名师工作室。
制定与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岗位特点匹配的评价标准。例如，各地各校按照不低于班主任津贴的标准设立思政课教师岗位津贴。实行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职称分类评价。例如，思政课教师职称评审比例不低于教师平均水平，并向一线教师倾斜。健全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表彰奖励机制。在全国模范教师、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评选推选活动中向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倾斜。选树宣传一批自治区级中小学思政课名师和骨干教师，支持每个市、县（市、区）建立一批思政课名师工作室。
六、如何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取得实效？
各市、县（市、区）加强组织、宣传、编制、财政、人社、教育等部门的联动性，积极主动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提供支持和保障。中小学党组织书记、校长要带头走进课堂，带头推动思政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各地各校要把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制定配套政策，细化落实任务清单。
各市、县（市、区）要把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出台落实本文件的具体实施办法。各市、县（市、区）加强组织、宣传、编制、财政、人社、教育等部门的联动性，积极主动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提供支持和保障。中小学学校党组织书记、校长要带头走进课堂，带头推动思政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

